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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
专项治理方案

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，严厉打击建筑工程违法发包、转包、

违法分包及挂靠（以下简称“三包一靠”）等违法行为，切实规

范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市场行为，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

全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建筑工程“三包一靠”等违法行为不仅严重扰乱建筑市场秩

序，影响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，还是引发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

资等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。坚持系统治理、依法治理、综合治理

和源头治理的原则和方法，牢固树立严厉打击“三包一靠”等违

法行为的底线思维意识，坚决纠正查处不力、执法不严、处罚偏

软等现象，保持对建筑市场违法行为“零容忍”的高压态势，努

力营造诚信经营的良好营商环境。

二、主要目标

构建“源头防控、保持高压、凡违必查、标本兼治”的长效

机制，有效遏制建筑工程违法发包、转包、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

法行为，使全市建筑市场秩序得到进一步规范，建设工程主要参

与方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。

三、治理范围

全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依法纳入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监管的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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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及其有关参建主体。坚持突出重

点、以点带面的治理原则，重点治理以下项目：

（一）经查实存在拖欠工程款或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工程项

目；

（二）发生质量安全事故的工程项目；

（三）投诉、举报存在违法发包、转包、违法分包及挂靠等

违法行为的工程项目；

（四）列入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的工程项目；

（五）因存在“挂证”等其他违法行为，可能造成重大质量

安全隐患或其他严重不良影响的工程项目。

四、治理内容

（一）对项目建设单位，重点检查是否存在以下问题：

1. 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或个人；

2. 应当招标未招标或未按照法定招标程序发包；

3. 设置不合理的招标投标条件，限制、排斥潜在投标人或

者投标人；

4. 将一个单位工程的施工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不同的施

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单位；

5. 工程款、劳务费（工资性工程款）未按照合同约定拨付

给施工企业。

（二）对项目的承包单位（包括施工总承包单位、专业承包

单位和专业分包单位），重点检查是否存在以下问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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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（包括母公司承接建

筑工程后将所承接工程交由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施工的

情形）或个人施工；

2. 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，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

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；

3. 未按规定或合同约定派驻项目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质

量管理负责人、安全管理负责人等主要管理人员，或派驻的项目

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质量管理负责人、安全管理负责人中一人

及以上未与本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且没有建立劳动工资和社会养

老保险关系，或派驻的项目负责人未对该工程的施工活动进行组

织管理，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应证明；

4. 合同约定由承包单位负责采购的主要建筑材料、构配件

及工程设备或租赁的施工机械设备，由其他单位或个人采购、租

赁，或施工单位不能提供有关采购、租赁合同及发票等证明，又

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应证明；

5. 专业作业承包人承包的范围是承包单位承包的全部工

程，专业作业承包人计取的是除上缴给承包单位“管理费”之外

的全部工程价款；

6. 承包单位通过采取合作、联营、个人承包等形式或名义，

直接或变相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；

7. 专业工程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的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

包单位，但建设单位依约作为发包单位的除外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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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专业作业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承包单位；

9. 施工合同主体之间没有工程款收付关系，或者承包单位

收到款项后又将款项转拨给其他单位和个人，又不能进行合理解

释并提供材料证明；

10. 两个以上的单位组成联合体承包工程，在联合体分工协

议中约定或者在项目实际实施过程中，联合体一方不进行施工也

未对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理，并且向联合体其他方收取管理费或

者其他类似费用；

11. 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分包给个人；

12. 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

相应资质的单位；

13. 施工总承包单位将施工总承包合同范围内工程主体结

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，钢结构工程除外；

14. 专业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专业工程中非劳务作业部分

再分包；

15. 专业作业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劳务再分包；

16. 专业作业承包人除计取劳务作业费用外，还计取主要建

筑材料款和大中型施工机械设备、主要周转材料费用。

17.落实实名制情况。建设工程劳动用人（工）单位与劳务

人员是否签订劳动合同、是否建立劳动用工台账、是否为劳务人

员办理“一卡通”、信息化管理情况。

五、任务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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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市城建局各相关处室、直属单位按照工作分工做好市

本级监管项目建筑市场行为的监督管理，具体分工如下：

工程招投标监管处（以下简称“招标处”）：负责对建设单位

违法发包行为的查处及投诉案件的调查、认定、处理工作。

建筑市场监管处（以下简称“建管处”）：负责组织企业服务

中心对违法承包行为开展日常监督检查，指导企业服务中心做好

违法承包行为的认定工作。

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（以下简称“质安处”）：负责组织质量

安全监督部门，对发现的违法发承包行为线索及时移交至建管

处。

法规处：负责各处室办理案件的法制审核及移交处罚工作。

市建筑企业服务中心：具体负责对市本级监管项目的违法分

包、转包、挂靠等违法行为及投诉案件的调查、认定、查处工作，

进行日常监督检查。

市质量安全监督部门：对发现的市本级监管项目的违法发承

包行为线索及时移交。

（二）按照“属地管理”原则，各开发区、区县（市）城乡

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属地监管项目参建主体违法行为的调查、认

定及处理工作；负责对市城乡建设局转办案件的调查、认定工作；

需移交处罚的，及时移交当地有行政处罚权的部门立案查处。

六、健全完善违法行为查处工作机制

（一）完善违法发承包行为发现机制。加强源头治理，要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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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强化招投标市场监管，加大对建设单位发包行为的监管。加

强综合治理，坚持现场与市场联动，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对发现的

违法发承包线索要及时移交。加强依法治理，加强对监管项目的

监督检查，建立动态巡查机制，健全工作台账，通过“双随机一

公开检查、专项整治活动、投诉案件受理”的有机结合，确保每

季度对所监管项目摸排一遍。加强系统治理，进一步健全完善“三

包一靠”查处工作机制，畅通举报受理渠道，保持高压治理态势，

切实做到及时发现、及时制止、及时处理，有效遏制违法发承包

行为。

（二）完善案件督办制度。加大对上级督办转办案件的联合

查处力度，要按照要求及时查处，并做好调查卷宗留存。各开发

区、区县（市）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市城建局转办的案件要及时

调查核查、得出认定结论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回复，确需延

长调查时间的，要提前报告并及时汇报调查进展情况。市城建局

将定期通报转办案件的受理处理情况。

（三）完善联合惩戒机制。对查处的违法发承包行为，将采

取约谈企业负责人、网上通报、列入黑名单、移交处罚等措施进

行处理，并加强对违法行为处理结果的运用。

（四）完善案件移送制度。企业服务中心对认定查处的违法

发承包行为及时报建管处，建管处、招标处对认定的违法发承包

行为及必要证据材料移交至法规处，法规处进行法制审核并移交

至市城市管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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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开发区、区县（市）城乡建设主管

部门，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结合实际制定本单位的工作方案，

统筹监管力量，明确监管职责，形成长效机制，提高违法发承包

行为查处效率。

（二）严格监督检查。各开发区、区县（市）城乡建设主管

部门、各有关单位要加强对所辖项目的监督检查，采取“双随机

一公开”监管等方式强化对违法发承包行为的查处，要建立查处

工作台账，按照《郑州市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信用评价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加强结果运用，通过“互联网+监管”平台进行公示，严肃

依法依规处理“三包一靠”违法行为，始终保持严厉打击违法行

为的高压态势。

（三）加强信息报送。各开发区、区县（市）城乡建设主管

部门要明确专人负责，（联系人姓名、职务、联系方式于 6 月 13

日前发送至邮箱）每月 25 日前汇总报送专项治理行动开展情况

（见附件 1 和附件 2），市建筑企业服务中心每月做好全市专项

治理行动情况汇总。

联系人：詹坤 王明伟

联系电话：67188895

邮箱：qybfzk67188891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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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建设局 2022 年 月份建筑市场行为专项治理处理受理台账

序

号

项目名

称

项目

地址

线索

来源

立案查处情况
其他

处理

措施

整改或移交立

案查处情况结

果
建设单位

施工企业
个

人
案情简介

总承包企业
专业分包及劳务

企业

1

2

3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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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建设局 2022 年 月份建筑市场行为专项治理处理受理汇总表

类型

共查处发承

包违法违规

违规行为数

量（总数）

建设单位肢

解发包个数

勘察、设计、

施工、监理单

位围标串标

无资质或超

越资质范围

承揽业务个

数

转包、违法分包、挂

靠、出借资质个数
处理情况

数量

说明：处理情况栏请分别填写清楚，如罚款金额、行政处罚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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